
附件2

2015年重庆市选聘大学生村官网上报名流程
1、 提交报考申请
报考人员可在2015年8月24日10：00至8月30日17：00登录重庆领导干部考试网（www.cqleaders.com）网上报名系统，按照要求提交报考申请。报名前，报考人员应仔细阅读岗位资格条件（附件1），慎重选择符合本人条件的岗位。报名时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报考人员应按照诚信承诺书要求，如实、准确填写报考信息并上传本人近期登记照片（免冠登记照，jpg格式，20kb以下）。
本次考试，区县选聘机关不对报考人员的报名信息进行网上资格初审，只在面试前对进入面试的人员进行现场资格审查。报考人员应如实、准确填写报名信息，如因不符合条件被取消考试或选聘资格，后果由报考人员本人承担。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选聘资格，并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报考人员对报考条件如有疑问，可电话咨询选聘区县（联系电话见附件1）。

　　二、照片审核
　　本次网上报名只审核报考人员上传的电子照片是否符合报考要求，由重庆市领导干部考试中心审核，电子照片审核通过即视为报名通过。因电子照片审核未通过的，可在2015年9月1日17:00前进行修改，等待重新审核。报考人员请于填报报名信息后的2个工作日内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报名通过。照片审核通过后将不能再修改任何报考信息。
　　三、网上缴费

　　报考人员报名通过后，须在2015年9月2日17：00前完成网上缴费（按照物价管理部门规定，考务费标准为50元），确认参考。网上缴费后请再次登录重庆领导干部考试网网上报名系统确认是否缴费成功，如缴费未成功，请及时与重庆市领导干部考试中心联系。网上报名后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报考。确认的具体程序按网上提示进行。

　　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家庭和农村绝对贫困家庭，可免缴考务费。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家庭的报考人员凭其家庭所在地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证明和低保证（原件及复印件），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报考人员凭其家庭所在县级及以上扶贫办出具的特困证明和特困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原件及复印件），于2015年9月2日17:00前（工作日）到重庆市领导干部考试中心（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52号市级机关综合楼20楼2010室）审核办理免缴考务费手续。也可先网上缴费，在笔试开考前凭上述证明材料到重庆市领导干部考试中心办理退费手续。逾期未办理者，不再免考务费。

　　四、打印准考证

网上报名通过并缴纳了考务费的报考人员，请于2015年9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登录重庆领导干部考试网报名系统下载打印准考证（用A4纸打印，保证字迹、照片清晰），并在考试当天持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按时到准考证指定的考点参加考试。逾期未打印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的责任自负。
附件3

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对应区县

一、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9个）：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

　　二、城市发展新区（13个）：涪陵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綦江区、大足区、璧山区、铜梁区、潼南区、荣昌区、万盛经开区

三、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17个）：万州区、黔江区、梁平县、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武隆县

附件4

2015年重庆市选聘大学生村官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免冠近期登记照

（2寸）

	出生年月
	
	民  族
	
	

	籍  贯
	
	生源地
	
	

	政治面貌
	
	个人

特长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家庭电话
	
	移动

电话
	

	
	家庭住址
	
	电子

邮箱
	

	毕业院校

及专业
	

	学历(学位)及毕业时间
	
	担任学生干部时间及职务
	

	报考志愿
	

	简

历

及

获

奖

情

况
	

	家庭

主要

成员
	与本人关系
	姓 名
	年  龄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重要

提示
	本人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若有虚假，自愿取消选聘资格，并承担相应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资格

复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选聘

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选聘大学生村官聘任期间的考核情况

	服务

岗位
	

	本人

第一

年度

工作

总结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村考

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党（工）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人

第二

年度

工作

总结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村考

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

（街道）党（工）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人

第三

年度

工作

总结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村考

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

（街道）党（工）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2015年重庆市选聘大学生村官登记表》

填 表 说 明
一、请报考人员仔细阅读填表说明，并按要求规范填写。

二、登记表所有内容采用Microsoft word文字处理软件录入，字体统一设置为宋体，字号可根据每一栏目录入的内容多少，自行决定。“签名”栏需用蓝黑钢笔填写。

三、登记表统一设置为A4纸张，页边距设置为，上、下：3.2厘米，左、右：3.1厘米。

四、“姓名”栏填写身份证所用姓名。

五、“生源地”栏填写本人高考所在地。

六、“学历”和“学位”栏填写本人按学籍规定在2015年前取得的学历、学位。

七、“担任学生干部时间及职务”栏填写大学期间担任的班级及以上干部职务。

八、“报考志愿”栏，填写考生报考的岗位，须和网上报名时填写的内容一致。

九、“简历及获奖情况”栏，简历从小学开始填写，获奖情况只填写大学期间所获的校级及以上奖励。

十、“家庭主要成员”栏，主要填写报考人员父母有关情况。

十一、“报名资格复审意见”栏，由考生所报考的区县（自治县）资格复审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需写明“合格”或“不合格”。

十二、“选聘审核意见”栏，由各区县组织部、人社局、团委填写并加盖公章，并写明“同意选聘”、“不同意选聘”。

十三、“选聘大学生村官聘任期间的考核情况”为选聘大学生在聘任期间年度考核时填写。其中，“所在村考核意见”栏，由选聘大学生所在村填写，并写明年度考核等次；“乡镇（街道）党（工）委意见”栏，由选聘大学生所在乡镇（街道）党（工）委填写，并写明年度考核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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